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关于做好 2023年寒假教师研修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各普通高等学校、委厅直属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 2023年寒假教师研修的通知》

（教师厅函〔2022〕29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给你们，并

就研修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各地各单位要在认真总结 2022年暑期教师研修工作的基

础上，进一步广泛动员、组织教师用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

台数字学习资源，深入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大力提升综合

育人能力。要做好寒假研修与教师培训年度计划、与学习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整体工作的统筹衔接，将研修课程纳入各级教师培

训课程体系与教师全员培训内容，探索常态化研修机制，构建应

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促进教师发展模式，服务全体教师终身学习、

持续发展。

二、各地各单位要明确专门人员跟踪做好寒假教师研修的组

织落实工作，及时了解教师研修进展情况，提供学习支持服务，

并认真总结并梳理主要做法与成效，特别是推进教师发展数字化

转型等方面的典型经验，于 2023年 3月 3日前报送我厅教师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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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师范教育处邮箱 hnsjytjsc@163.com。我厅将对各市州各单位教

师研修情况进行调度并适时予以通报。

三、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普通高等学校以及各中小学校（含

幼儿园和中职学校）各确定 1名管理员，分别加入对应 QQ 工作

群。湖南省基础教育教师研修 QQ 群（中小学和幼儿园）：

211108206；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师研修 QQ群（高职高专和中职）：

305492871；湖南省高等教育教师研修 QQ 群（本科院校）：

303026068。

四、教师通过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进入相关专题，实

名注册后分阶段进行学习。中小学教师完成专题学习获得的学时，

凭电子学习证书，记入教师培训学时，由学校主管教育行政部门

按有关规定登记学分。

省教育厅教师工作与师范教育处联系人：陈汉光、尹竞，0731

－84110450。

基础教育联系人：李其（教育部教育技术与资源发展中心），

13691449172。

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联系人：牛振锋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），

010-69296853、186 1293 9368；刘松庭（国家教育行政学院），

13810322491。

湖南省教育厅

2022年 12月 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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